濮阳市民政局

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的情况说明

2017年，根据《濮阳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及责任分工》安排部署，开展了如下工作：

严格规范行政履职行为。在民政门户网站设立“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各单位的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等均已通过门户网站和本部门网站向公众公示，将依法行政贯穿于行政决策、执行、监督和服务的全过程。同时，各单位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也均已在各单位网站上进行公示，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行政权力，规范执法行为，公开晒出“家底”，接受社会监督，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建立健全民政政务信息公开制度。2017年，主动公开重点领域信息286条，公布行政职权38项，其中行政许可类13项、行政处罚类15项、行政给付类1项、行政检查类3项、行政确认2项，其他职权4项；落实“双公示”要求，发布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和服务指南；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公开部门汇总预决算（包含局本级及所属二级单位预决算）和本级预决算信息，通过市民政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并永久保留；慈善组织信息公开。

三、实施“两随机、一公开”监管。将社会组织登记日期、法人代表、办公场所、业务范围、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经民政部社会组织网、濮阳市政府“双公示”网、濮阳市民政网、濮阳社会组织网向社会公开，办理登记审批事项30件、变更登记审批78件以及69家不按照规定参加年检的社会组织全部公开；9月6日，通过濮阳日报、濮阳社会组织网，对20家连续两年不按规定参加年检的社会组织下达预先处罚告知书；对11家具有志愿服务组织身份标识的社会组织予以公告

三、加强公务员诚信管理和教育。开展公务员诚信、守法和道德教育，全方位提升公务员诚信履职意识。在公务人员履职过程中，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列入“黑名单”；因民政工作规范、成效显著受到民政行政管理部门表彰、奖励的纳入政务诚信记录，列入“红名单”；“红黑名单”信息通过上传民生数据大平台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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